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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至戶政事務所進行

出生登記或初設戶籍者 

請領資格符合下列規定： 

1.新生兒於出生後，於本市完成出生登記或初設戶籍者。 

2 新生兒父或母之一方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滿 10個月以上。 

※早產兒案件設籍時間之計算，以新生兒父或母最後遷入本市

之日起算至預產期之日止。 

3.新生兒出生後 1年內提出申請。 

各戶政事務所 

 

資格審核 

符
合 

不符合 

不符審核結果請檢具相關資料，經由戶

政事務所向社會局申復。 

每週三前將前週申請表件及 

撥款清冊送社會局撥款。 

各戶政事務所 

 

核對清冊並於申請後30日內核

撥生育津貼至申請人指定帳

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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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政事務所 

不符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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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知申復人、副知該戶政事務所 

，且30日內核撥生育津貼至申

請人指定帳戶。 

 


